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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规范规定了餐饮配送服务评价原则、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程序等内容。

本规范由航鑫检测认证（深圳）有限公司技术部提出。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刘淑容。本规

范由航鑫检测认证（深圳）有限公司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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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认证依据自制标准的详细内容已与认证认可业务信息统一上报平台保持同步，

鉴于其中包含知识产权相关信息，若需知晓本标准的具体条文内容，可按以下方

式联系，经航鑫检测认证（深圳）有限公司确认后，会向您提供本认证依据标准

的文本信息。

通讯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松白路 4545 号 A 栋 703A

邮 编：518106

电 话：15323800465

E-mail：3503284569@qq.com

mailto:3503284569@qq.com1

	附录A：餐饮配送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A1.1本标准给出评分的基本要求。在实际评价中，等任何要求因特定类别服务特点而不适用时，可以考虑对其
	A1.2 以评价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评价指标的情况为扣分依据，对于定性指标，不符合则扣除全部分值；遇到
	A2.1 根据评分之和划分不同服务等级，以区分服务优质程度。
	A2.2 评分达到70分以上(含70分)为本标准的最低要求，70分以下，为评价不合格。
	A2.3 对于评分达到80分以上(含80分)，按照以下要求进行级别划分：
	a）达到80分以上（含80分），三星级餐饮配送服务；
	b）达到90分以上（含90分），四星级餐饮配送服务；
	c）达到95分以上（含95分），五星级餐饮配送服务。


